井冈山大学教育实习鉴定表
实习时间：      年   月   日 至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姓名
	
	学号
	
	班级
	

	学院
	
	专业
	

	实习单位
	

	考核评价项目
	校外指导教师评分
	校内指导教师评分

	
	分数
	签名
	分数
	签名

	师德涵养（10分）
	
	
	
	

	教学工作实习（50分）
	
	
	
	

	班级管理实习（30分）
	
	
	
	

	教研工作（10分）
	
	
	
	

	合计
	
	
	
	

	总评成绩
	
	实习单位指导教师成绩占60%，校内指导教师成绩占40%

	评定等级
	
	评定标准：依据总评成绩， 90分及以上为优，80-89分为良，70-79分为中等， 60-69分为及格， 60分以下为不及格。

	实习单位意见
实习单位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学院实习领导小组意见：
领导小组组长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
填表说明：
1. 师德涵养和班级管理实习项目的评分，由实习单位班主任指导教师和校内日常管理指导教师负责。
2. 教学工作实习和教研工作的评分，由实习单位教学指导教师和校内日常管理指导教师负责。
    3. 总评成绩和评定等级：由校内日常管理指导教师负责完成。

4. 实习单位：填写针对本单位实习指导教师对实习生评价工作的审核意见；学院实习领导小组：填写学院实习领导小组对教育实习鉴定工作的审核意见，并对实习生的实习成绩进行认定。
5. 本表成绩鉴定，必须以《教育实习手册》中的《教育实习成绩考核评价表》中的成绩为依据。
